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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
中华遗嘱库项目服务申请与资助办法

（试行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

金会章程》《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结合公益资金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服务对象

凡年满六十周岁，合法享有财产所有权或共有权，具有

与订立遗嘱相对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者，均可申请中国老龄事

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（以下简称：中华遗嘱库项目）

公益服务。

第二条 服务资金与服务人员

1.中华遗嘱库项目公益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于政府资

助或购买服务、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捐赠等，所有资金均

用于中华遗嘱库项目公益事业。

2.欢迎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通过生前捐赠和遗产捐赠

的方式资助公益事业。捐赠方式可以是现金、实物形式，也

可以通过捐赠服务场所或提供志愿服务人员的方式进行捐

赠。

3.所有志愿服务人员应当遵守《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

会中华遗嘱库志愿服务管理办法》。

4.公益资金的使用应当符合本办法，严禁违规使用，严

禁以权谋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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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服务主体

1.中华遗嘱库项目为公益项目，不向市民收取任何费用。

2.申请公益服务应符合资助标准，并按要求提交申请材

料。对不符合资助标准、不愿意遵守流程要求、不认可中华

遗嘱库项目的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遗嘱库项目办（以

下简称遗嘱库项目办）有权拒绝服务。

3.不符合资助标准的，请自由选择其他单位办理。

第四条 公益服务内容

1.咨询服务：对与家庭财产有关的继承、赠与、婚姻、

监护、赡养扶养等问题提供咨询的服务。

2.遗嘱起草服务：根据咨询的结果出具遗嘱建议草稿的

服务。

3.遗嘱登记服务：对遗嘱订立和确认的行为进行登记的

服务。

4.遗嘱保管服务：对所登记的遗嘱和确认证据进行保管

的服务。

第五条 公益服务资助标准

1.符合资助标准的，经过申请和审核程序后，方可享受

公益服务。除此之外的服务不予以资助。

以下群体符合本资助条款第五条第 2款及第 3款资助条

件的并持有有效证件或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，可依规定享受

公益资助。

（1）全部资助对象及服务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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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资助对象：全国及省级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；全国及

省级劳动模范、道德模范；烈士家属；低保人员及困难户。

②资助服务范围：咨询服务；遗嘱起草、遗嘱登记、遗

嘱保管、精神评估服务、遗嘱查询提取。

（2）部分资助对象及服务范围

①资助对象：现役及退伍军人、国务院及省级政府特殊

津贴获得者

②资助服务范围：包括咨询服务、遗嘱起草、登记及保

管服务、遗嘱查询提取。

（3）需要提交的证件或证明材料：

①全国及省级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：人大代表证或政协

委员证；

②全国及省级劳动模范、道德模范：荣誉证书或奖章；

③烈士家属：烈士证明书或烈士光荣证；

④低保人员及困难户：低保证

⑤国务院及省级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：政府特殊津贴证

书

⑥现役及退伍军人：军人身份证、军官证、文职干部证、

义务兵证、士官证、文职人员证、离休干部荣誉证、军官退

休证、文职干部退休证、士官退休证或残疾军人证

2.咨询服务的资助条件：

（1）具有正常交流能力，到现场咨询；

（2）提供本人姓名、有效联系方式和咨询人员需要了

解的基本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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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愿意遵守本办法，服从服务秩序安排。

不符合以上要求的不予以资助。

3.遗嘱起草、遗嘱登记、遗嘱保管服务的资助条件：

经过咨询后，符合以下全部条件者，可申请遗嘱起草、

遗嘱登记和遗嘱保管服务：

（1）年满 60 周岁；

（2）身体健康，具备听说读写汉语汉字的能力；

（3）财产在本人或配偶名下；

（4）家庭财产不超过以下范围：位于中国大陆地区、

建筑面积不超过 140平方米、具有大产权房本的普通住宅（土

地性质为居住用地）一套；遗嘱涉及账户含银行卡、银行存

折 2 张以内（家庭财产指申请人及其配偶、同居人和未成年

子女所拥有的所有财产）；

（5）遗嘱继承人与遗嘱人具有亲属关系，但遗嘱人无

法定继承人或赡养义务人的，不受此限制；

注：以上亲属关系指“夫妻、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姊妹、

祖父母和外祖父母、孙子女和外孙子女、儿媳和公婆、女婿

（包含丧偶儿媳、女婿）和岳父母以及其他三代以内的旁系

血亲，如伯、叔、侄/甥子女、堂/表兄弟姊妹等”。

本办法所称子女，包括婚生子女、非婚生子女、养子女

和继子女。

本办法所称父母，包括生父母、养父母和继父母。

本办法所称兄弟姐妹，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、同父异

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、养兄弟姐妹、继兄弟姐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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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系血亲不受辈分限制，均属于以上所指的亲属关系。

遗嘱人与其配偶的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属于以上所指的亲属

关系。

（6）遗嘱继承人数量 5 人（含）以内；

（7）遗嘱人户籍在中国大陆地区（广东分库可以为 60

周岁以上、遗嘱人资产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港澳台同胞办理）；

（8）遗嘱人婚姻史 3 段（含）以内（指经民政部门登

记的婚姻关系）；

（9）提交《服务申请表》和所需的材料。

基于有效利用公益资源的原则，中华遗嘱库有权拒绝隐

瞒或变相隐瞒婚姻情况、家庭情况、家庭资产以享受公益服

务的不诚信行为人的申请。

4.咨询由中华遗嘱库项目指派咨询顾问提供。咨询时间

由咨询顾问与申请人协商确定。咨询时长原则上不超过 1 小

时，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，咨询顾问有权提前终止咨询。

5.具有以下情况之一者，不得申请遗嘱起草、遗嘱登记、

遗嘱保管服务：

（1）不符合资助条件的；

（2）未经咨询直接申请服务的；

（3）未提供订立遗嘱所需的个人姓名、联系方式、家

庭关系等基本信息、资料、财产凭证、相关信息的；

（4）不认可中华遗嘱库项目及其标准、流程、要求的；

（5）未提供符合要求的精神状况证明的；

（6）干扰中华遗嘱库项目正常工作秩序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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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提供虚假信息、虚假材料、无效联系方式，或隐

瞒个人及家庭的信息、精神状况、健康状况或财产情况的；

（8）曾被诊断或鉴定具有认知障碍，或有其他情况，

可能影响民事行为能力的，如患有脑梗、帕金森、中风或有

过往精神类疾病史的（包括但不限于抑郁症、双向情感障碍

等）。

6.遗嘱库项目办有权随时对公益服务资助标准予以调

整修改，对调整修改应及时予以公布，对调整和修改前已经

受理的申请，按照调整修改前的规定实施。

7.申请人应配合审核过程中的电话调查，如拒不配合或

无法联系的，申请将无法通过审核。

8.提交的申请表如无有效联系方式，或申请人未能提供

中华遗嘱库项目合理要求提供的相关有效证明材料，申请将

不予受理。

9.资助申请经审核同意后，申请人应按照确定的时间前

往指定的遗嘱办理地点办理遗嘱登记。遗嘱登记应由本人亲

自办理，不得代办。

10.申请人因故无法前往办理的，应至少提前七个工作

日与中华遗嘱库项目协商改期一次。未协商改期，或在改期

后仍然未办理的，该申请作废。因申请人的原因，在办理当

天未能完成遗嘱登记的，该申请作废。

11.遗嘱登记期间，中华遗嘱库项目仅对当事人提供遗

嘱、文件，以及当场签名和按手印的事实行为进行独立见证，

不对遗嘱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。申请人应对遗嘱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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仔细核对，遗嘱内容由申请人自行负责。

12.遗嘱登记后，为确保遗嘱安全、真实，防止遗嘱被

篡改，遗嘱应保管在中华遗嘱库。拒绝保管的不予登记。

13.遗嘱登记后，所有遗嘱经过中华遗嘱库项目办审核

通过方可入库保管。如需要完善资料或重做的，申请人应及

时配合；如拒不配合的，中华遗嘱库有权拒绝保管该遗嘱，

并撤销登记。

14.不符合登记规范的遗嘱文本不予登记，未经登记的

遗嘱不予保管。

15.遗嘱入库保管后，当事人联系方式变化请及时联系

遗嘱库项目办更新备案，避免因联系方式不准确或无效导致

无法接收通知。

16.遗嘱人可随时申请查询入库遗嘱（电子扫描件）。

遗嘱人指定的查询人、提取人、人民法院、公证机构及其他

司法机关应在遗嘱人去世后方可申请遗嘱查询提取手续。

17.由于申请人的原因，或由于客观原因，或由于申请

人提交的材料不合格且经指导后仍然无法提供合格材料的，

遗嘱库项目办有权终止服务。

18.有以下情况者，其所登记的遗嘱或其它文件，中华

遗嘱库项目有权予以撤销，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当事人及其继

承人自行承担，由此导致中华遗嘱库项目或第三人损失的，

由当事人承担侵权责任：

（1）提供虚假信息、虚假材料的；

（2）提供无效联系方式或所提供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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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；

（3）隐瞒已签署《遗赠扶养协议》、曾经患有精神疾

病及其他可能导致遗嘱无效的重要事实的；

（4）立遗嘱行为存在侵犯国家、集体或第三人合法权

益的情形。

第六条 公益服务申请与资助流程

1.申请公益咨询服务应提供个人姓名、有效联系电话、

其他咨询人员需要了解的情况后，按照约定的时间和方式进

行咨询，接受服务。

2.申请咨询以外的公益服务资助应提交以下申请材料：

（1）《服务申请表（资助公益服务）》；

（2）中华遗嘱库项目认可的精神评估机构出具的《精

神评估报告单》，或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鉴定人名册中

确定的精神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《精神鉴定书》，或三甲医

院精神科出具的含有“言清语利” “认知正常” “意识清

楚”描述的《诊断证明书》（盖诊断证明章和医师签字）；

以上凭证，请自行联系相关机构办理。

（3）身份证或其它有效合法身份证件；

（4）财产凭证；

（5）《个人承诺书》。

3.不动产类财产应提供以下凭证之一：

（1）不动产权登记证书原件（不接受复印件）；

（2）不动产登记查册表。

4.银行存款类财产应提供以下凭证之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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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银行卡、存折原件（不接受复印件或以电子账户

方式提供）；

（2）经银行机构出具的银行账户信息证明。

5.提交完整申请材料后，方为正式受理。申请材料不齐

或未按上述要求提供财产凭证的，视为未申请。

6.中华遗嘱库项目审核部门在受理申请后七个工作日

内，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审核通过的，安排服务人员负责

后续服务事宜。如申请人情况存疑的，可能需要补充其他相

关材料。

7.中华遗嘱库项目认可的精神评估机构出具的《精神评

估报告单》允许申请人在登记当天提交。高级人民法院公布

的司法鉴定人名册中确定的精神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《精神

鉴定书》和三甲医院精神科出具的含有“言清语利”“认知

正常”“意识清楚”描述的《诊断证明书》（盖诊断证明章

和医师签字）应在提交服务申请时提交。

8.以下五类人士在中华遗嘱库项目申请办理遗嘱时，优

先办理：

（1）全国及省级劳动模范、道德模范；

（2）国务院及省级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；

（3）现役及退役退伍军人；

（4）烈士家属；

（5）对社会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。

第七条 服务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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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所有服务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本办法和相关服务规范

及服务标准，按要求提供服务。

2.所有服务人员应当经过遗嘱库项目办培训、登记，考

核合格并签署保密承诺后，在服务场所内进行公示。

3.遗嘱库项目办对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进行定期评估

考核，并实行分级管理。

4.所有服务人员不得在开展公益活动时推销其他服务。

5.所有服务人员在向市民提供公益服务以外的信息时

应保障市民的知情权和选择权。

6.所有服务人员不得从事违法行为，一经发现立即清除

出服务队伍。

第八条 联系方式

1.申请咨询服务热线电话为：400-9630456；

2.官网客服可提交咨询申请，网址为：www.will.org.cn；

3.官方微信公众号可提交咨询申请，微信公众号名称为：

中华遗嘱库；

4.中华遗嘱库义工、志愿者、宣传员可以代为提交咨询

申请。

第九条 社会监督

1.欢迎社会各界对中华遗嘱库项目服务进行监督，提出

意见。

2.中华遗嘱库项目服务监督电话为：010-65282684、

010-63336269

http://www.will.or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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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附则

1.本办法 2025 年 3 月 8 日经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

审批通过后实施。

2.本办法的修订、废止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决定

并向全社会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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